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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0202020202020】】】】0326032603260326 号号号号    

    

关于对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相关事项的问询函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近日，你公司披露了《关于与尚和海工签署盈利预测补偿之补

充协议的公告》，拟变更与尚和（上海）海洋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尚和海工或标的公司）原股东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变

更原业绩承诺期间、金额及补偿方式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的有关规定，现请公司核实如下事项并予以

披露: 

一、2018 年公司以 1.4 亿元购得标的公司 80%的股份,采用收

益法估值，增值率 2017.03%。标的公司 2019 年承诺业绩为 1500 万

元，未完成承诺。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 2019 年主要财

务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费用、负债、净资产、

净利润及扣非后归母净利润；（2）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与前期预

测的具体差异和原因；（3）据披露，标的公司本期未能完成业绩承

诺，主要系定制的风电安装船因政策及船体设计修改等原因而未能

如期交付，请公司结合相关政策的发布时间、投资协议的签署时间、

风电安装船正常生产交付流程等，说明上述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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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为前期可预见或应予以充分考虑的因素，并提供判断依据；（4）

结合标的公司2019年实际业绩完成情况及前期盈利预测模型，说明

前期估值是否虚高，并提供具体测算依据。 

二、根据公司前期公告，公司向尚和海工投资1.4亿元，其中

5040 万元用于缴足注册资本。请公司：（1）逐笔列示上述投资款项

的具体用途、投向及投入时间，相关收款方是否为关联方；（2）据

披露，公司支付于尚和海工的投资进度款延期 3 个月左右，而海上

风电安装船延期交付超过 9个月，请公司结合问题（1）中的资金具

体流向等情况，说明项目资金支付与项目开展进度不匹配，是否存

在潜在资金占用或其他利益安排。 

三、根据公告，原业绩承诺方案为，若尚和海工 2019 年度、

2020年度和 2021年度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低于1500万元、5000万元

和 5500 万元，则承诺方将在相应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30 日内履

行补偿义务。方案变更后，若尚和海工 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年度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累计低于1.2亿元，则承诺方需在2022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的30日内履行补偿义务。尚和海工海上风电安

装船已于 2020 年 1 月 1日实际交付。请公司：（1）结合 2020 年以

来尚和海工实际运营及已取得的订单情况，本次业绩承诺补偿义务

变更后，是否仍存在无法履约的风险，并提供判断依据；（2）若标

的公司后续仍无法完成业绩承诺，公司将采取何种措施保障公司利

益；（3）此次协议变更后，补偿方式由 2019 年、2020 年与 2021

年逐年核算，变为2022年累计核算，补偿期限拉长，期间不确定性

增加，客观上影响对上市公司的保障力度，请充分论证变更承诺补



 

偿方式的考虑和合理性

说明补偿方式的变更是否可能损害公司利益

四、根据公告，

安装及运维业务，对于新增业务

公司以高溢价收购，标的资产

诺。请结合上述情况补充说明

项目可能面临的实施难度

估；（2）本次是否对变更业绩补偿承诺事项

公司全体董监高是否对公司资金流向和安全性进行跟踪及相关保障

措施，在此期间是否勤勉尽责

与监事对上述问题逐项核查并发表针对性意见

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即予以披露

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偿方式的考虑和合理性、评估未来三年标的公司业绩波动的风险

说明补偿方式的变更是否可能损害公司利益。 

，收购之时，标的公司从未正式开展海上风电

对于新增业务，相关研究论证理应更加审慎

标的资产在原承诺期第一年即无法实现业绩承

请结合上述情况补充说明公司全体董事：（1）前期是否对

项目可能面临的实施难度、行业政策及环境变化等风险

本次是否对变更业绩补偿承诺事项进行了充分

是否对公司资金流向和安全性进行跟踪及相关保障

在此期间是否勤勉尽责及依据。请公司全体董事

对上述问题逐项核查并发表针对性意见。 

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即予以披露，并于5个交易日内对外披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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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未来三年标的公司业绩波动的风险，

标的公司从未正式开展海上风电

相关研究论证理应更加审慎，但

在原承诺期第一年即无法实现业绩承

前期是否对相关

风险进行充分评

进行了充分论证；（3）

是否对公司资金流向和安全性进行跟踪及相关保障

请公司全体董事、独立董事

个交易日内对外披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年四月八日 


